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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市規則第13.09(1)條發表之跟進公告

本公告乃由福和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根
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1)條之規定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分別為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日、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二零
一二年一月三十日、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日、二零一二
年四月三十日、二零一二年五月二日、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二零一二年七月
五日及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一日之公告（統稱「該等公告」）。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
告所採用之詞彙與該等公告所使用者具有相同涵義。

誠如先前在該等公告所披露，在天職香港得出初步調查結果後，本公司董事會
（「董事會」）已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委聘四大會計師行其中一間協助董事會
特別委員會就該事件進行法務調查。

於本公告日期，該法務調查仍在進行，並預期於二零一二年十月底完成。本公司將
根據上市規則之規定於適當時候就有關事件之最新消息另行發表公告。

本公告乃承董事會之命而發表，各董事個別及共同對本公告所載資料之準確性承
擔責任。

承董事會命
福和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非執行署理主席

劉順銓

香港，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兩名執行董事，分別為孫榮業先生及黎哲女士；
兩名非執行董事，分別為張雅麗女士及鄭志明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
分別為劉順銓先生（非執行署理主席）、鍾維國先生及李國忠先生。


